
1 
 

 

尤尼泰振青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关于对*ST目药业绩预告相关事项的监管工作函》的回复 

 

上海证券交易所： 

根据贵所于2024年1月30日下发的《关于对*ST 目药业绩预告相关

事项的监管工作函》（上证公函【2024】0094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的有关意见和要求，尤尼泰振青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

称“本所”）作为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目药业”)

聘任的2023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机构，对贵所的监管工作函所列问题进行

了逐项落实、核查，现将有关问题回复如下： 

一、业绩预告显示，公司预计 2023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16 亿元

-1.26 亿元，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和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

后的营业收入约为 1.06 亿元-1.13 亿元。请公司：（1）分业务板块详

细披露主营业务开展情况，包括开展期限、经营模式、采购模式、销售

模式、收入确认方式等，是否为贸易业务；（2）分业务板块披露公司前

十大客户及供应商的名称、业务往来内容、交易金额、回款情况、收入

确认金额、合作期限，说明是否存在关联关系；（3） 结合同行业可比

公司、合同条款以及公司承担的责任和义务等，说明收入确认方法和具

体依据，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4）结合《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南第 2 号——业务办理》附件第七号《财务类退市指标：营

业收入扣除》相关规定，说明营业收入扣除相关情况，包括但不限于扣

除项目、金额、相关业务开展情况及扣除原因等，并说明是否存在其他

应当扣除尚未扣除的情况。 

【会计师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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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主要业务包括公司西药、原料药和保健品的生产销售，药

品流通，门诊医疗服务等板块，其中药品流通板块是中药材、中药饮片

批发，通过市场外采后对外销售属于贸易业务；西药、原料药和保健品

的生产销售是根据市场需求及订单情况进行原料采购、直接生产或委托

加工，最后完成销售，暂未发现属于贸易业务的情况；门诊医疗服务是

通过中医专科和中西医结合科等为患者提供优质的中医诊疗服务，暂未

发现属于贸易业务的情况。 

2、公司对外销售及采购中涉及关联方交易，根据目前我们审计掌

握的情况，关联交易主要是与公司总经理许旭宇控制下的关联企业存在

销售及采购情况，我们将严格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323

号——关联方》等相关规定执行审计程序，谨慎发表审计意见。 

3、根据我们目前审计的情况，天目药业不同板块业务收入的确认

是公司在履行了合同中的履约义务，即在客户取得相关商品控制权时确

认收入，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4、公司目前已扣除的收入项目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南第 2 号—业务办理》附件第七号《财务类退市指标：营业

收入扣除》有关规定。在未扣除的收入项目中，我们暂未发现需要补充

扣除的情况。 

截至本回复出具日，相关审计程序还在执行过程中，部分审计程序

尚未执行完毕，随着审计的深入，不排除我们会改变初步判断。 

二、业绩预告显示，公司归母净利润预计为-4,024.55 万元至

-3,224.55 万元，扣非净利润为-4,113.40 万元到-3,313.40 万元，扣

非净利润已连续 9 年为负。本期预亏的主要原因是产品产销量仍未达预

期，现有毛利无法覆盖固有成本费用，归母净利润同比减亏主要系资产

减值损失同比下降幅度较大所致。报告期内公司控股股东汇隆华泽债务

豁免预计增加资本公积 9,000 万元，公司归母净资产预计为 3,51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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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至 4,312.73 万元。请公司：（1）补充披露报告期内资产减值计提

情况，并与上年度对比，说明本期资产减值是否充分，是否存在应计提

未计提的情形；（2）说明控股股东债务豁免的具体会计处理和依据，是

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3）结合同行业可比情况、行业发

展趋势、公司实际生产能力、销售情况、成本支出及财务状况，说明公

司持续经营能力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并充分提示相关风险。 

【会计师回复】： 

1、截至本回复出具日，相关审计程序还在执行过程中，天目药业

也委托了专业评估机构进行评估，尚未出具评估报告，天目药业对上述

相关问题的说明与我们目前了解到的情况在重大方面未发现存在不一

致的情形，最终资产减值情况以最终审计报告为准。 

2、我们通过查阅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崂山区政府相关债务豁

免文件，初步判断公司收到控股股东的债务豁免属于控股股东对企业的

资本投入性质，形成的利得应计入所有者权益，天目药业对债务豁免的

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测》的规定。 

3、天目药业 2022 年度财务报表被前任注册会计师出具了带持续经

营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2023 年天目药业的持续经营能力也

是我所年报审计的关注重点，我们将严格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

则第 1324 号——持续经营》等相关规定履行审计程序，因审计工作尚

未完成，部分核心审计程序尚未履行完毕，最终持续经营能力的判断以

披露的审计报告为准。 

三、前期公告显示，公司时任董事兼总经理祝政及自然人楼义青作

为债务人向陆亚娟借款 2000 万元，其中，陆亚娟向祝政个人账户打入

970 万元。公司对相关款项提供担保，但担保事项未履行公司相应审议

程序。后陆亚娟向法院起诉，要求公司对祝政尚未偿还的 250 万元本金

及利息 257.18 万元承担担保责任。一审判决显示，公司需就祝政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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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偿部分的 1/2 承担赔偿责任。公司原第一大股东永新华瑞于 2023 年

9 月 22 日通过出具《承诺函》并向公司银行账户支付 529 万元，用以

解决公司因违规担保事项可能承担的相应责任。请公司： 

（1）自查相关违规担保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涉及金额、发生

时间、具体责任人，是否还需承担其他违规担保责任等；（2）结合公司

目前需承担的实际赔偿金额和永新华瑞出具的《承诺函》有关情况，说

明相关违规担保对公司财务的具体影响；（3）公司董事会应当全面自查

是否还存在其他未披露的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违规事项，说明相关内

部控制制度存在的缺陷及后续整改安排。 

【会计师回复】： 

我们通过查看萧山区人民法院相关判决、公司与永新华瑞签订《债

权转让协议书》、永新华瑞出具《永新华瑞关于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

限公司对潘建德等人违规担保利息清偿之承诺函》《永新华瑞关于杭州

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对祝政等人违规担保利息清偿之承诺函》及银

行付款记录、北京市中伦文德律师事务所和北京天驰君泰(杭州)律师事

务所出具的相关案件的法律意见书等文件，我们对天目药业关于上述相

关问题的说明未发现存在不一致的情形，因审计工作尚未结束，现阶段

部分关键审计程序尚未执行完毕，并未形成最终审计结论，相关数据和

最终审计结论需以具体披露的审计报告为准。 

四、请年审会计师对前述问题发表明确意见。年审会计师应当严格

遵守审计准则等有关规则要求，保持合理的职业怀疑，充分关注影响公

司营业收入及净资产的相关事项，制定必要、可行、有针对性的审计计

划及程序，详细记录相关事项，严格履行质量控制复核制度，发表恰当

的审计结论，并对公司收入扣除情况审慎发表专项意见。 

【会计师回复】： 

本所将严格遵守审计准则等有关规则要求，保持合理的职业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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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关注影响公司营业收入及净资产的相关事项，制定必要、可行、有

针对性的审计计划及程序，详细记录相关事项，严格履行质量控制复核

制度，发表恰当的审计结论，并对公司收入扣除情况审慎发表专项意见。 

 

 

 

尤尼泰振青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二〇二四年三月七日 

 


